
皖教秘发〔2021〕127 号

安徽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

2021 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的通知

各市教育（教体）局，各高等学校，中钢集团马鞍山研究院：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的通

知》（教发厅函〔2021〕30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

并就做好我省 2021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提出以下意见，请一并遵

照执行。

一、对标对表做好统计督察整改落实工作

各地各校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对照《通知》的

附件 1中国家统计局提出的整改意见建议，结合本地实际对标对

表，查漏补缺，迅速制定整改方案，建立整改台账，将督察整改

工作作为今后一段时期重要的政治任务，确保整改工作落地见效。

二、全力做好2021 年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填报工作

2021年，教育部在原有基教、中职、高教和基建等四套统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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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制度的基础上整合重新制定了新的一套《教育事业综合统计

调查制度》，同步修订完善了部分调查表表式、指标解释和填报说

明（修订情况详见《通知》附件 2），并启用教育统计数据联网直

报系统上报数据。高校报表中的“博士导师”和 “博士、硕士导

师”相关数据由“教育部博士生导师信息采集系统” 直接导入。

新增“高等教育学校校园占地情况统计调查表”统计台账、“高等

教育学校校舍功能明细统计调查表”统计台账；新增“对外开展

培训明细统计调查表”统计台账。统计台账各地各校可以根据实

际情况能填尽填，其中民办普通高校必须据实填写高等教育学校

校园占地面积统计调查表统计台账和校舍功能明细统计调查表统

计台账。正式实施《教育事业统计季度调查表》。

2021年教育事业统计年报和季报表式、报送方式和统计时间

等都进行了较大改革，采用自上而下逐级布置、自下而上逐级汇

总的方式。各地各校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切实担起责任，确保统计

任务落地落实，按时高质量完成年度教育事业统计任务。

三、按时做好学校（机构）代码管理和维护工作

根据教育部要求，各市、县（区）教育部门具体负责基础教

育及中职教育学校（机构）代码管理工作，市级教育部门新增审

核辖区内普通高校校区信息。2021年第三季度“各级各类学校（机

构）代码管理信息系统”已经开通。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

核并上传证明文件，可对“三无”学校（无学生、无教师、无办

学条件）标记停用状态，停用学校不需填报统计年报和季报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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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，但计校数；须将工读学校改为专门学校；须将成人中小学

纳入学校（机构）代码管理。各市代码管理部门要主动与中职学

校审批部门沟通，确认本地现有中职学校设立、撤并等信息，及

时做好年度中职学校代码维护工作。

系统中已开放普通高校权限，各普通高校以学校官网对外公

开的校区（分校）、独立于校园外的研究院和研究生院（不含境外、

国外）为基础在系统中新增、修改、删除校区信息，高校录入确

认校区信息后，于 8 月 31日前上报到校区所在地市级教育行政

管理部门。市级教育行政部门核实辖区内高校校区信息。

各市级教育部门要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，部署本地认真细致

地做好本年度学校（机构）代码管理工作，确保在 8 月 31日前

全面完成所辖学校（机构）第三季度代码的编制和维护工作，9

月 8 日前各市完成审核工作并提交省教育厅。

四、统筹做好本地本校统计培训工作

一是合理安排做好本地本校统计培训工作。各地各校要按照

我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关部署和要求，安排好本年度统

计培训工作，确保统计培训工作平稳、顺利、安全实施。今年，

教育事业统计工作变化大，任务重，各地各校要确保新上岗的统

计人员必须先培训后上岗，全面掌握 2021年教育事业综合统计调

查制度、学校（机构）代码管理信息系统和联网直报系统，熟练

掌握工作流程、指标解释、填报要求，为做好今年的教育事业统

计工作夯实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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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督促完成省级在线统计培训任务。各市教育行政部门要

根据《安徽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实施 2021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和教

育管理干部省级培训的通知》（皖教秘师〔2021〕36 号）要求，

部署本地报名参加省级在线培训的统计人员及时参加在线培训，

按照“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在线培训平台”要求，于 11月 1日前完

成培训任务，取得在线培训合格证书。我厅将会同平台建设单位

复旦大学适时通报各地参训人员培训进展情况。

五、认真做好数据质量核查工作。

各地各校要切实落实防范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的责任，层层

传导压力，坚决扛起防范和惩治教育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的政治

责任。按照《教育统计管理规定》要求，建立健全本地本校统计

数据质量保障体系，对本地本校的统计数据进行自查自纠，建立

统计台账，确保数出有源、数出有据，切实提高数据质量。

附件：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的

通知（教发厅函〔2021〕30 号）

安徽省教育厅

2021年 8 月 26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
